
名　　稱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92 年 09 月 2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八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課稅所得：指自全年所得額中減除依法可享受減稅或免稅之所得額後

    之應課稅所得額。

二、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指在計算應課稅所得額時，應將該項所得自全

    年所得額中減除。

第 3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範圍，以經營下列交通建設

之所得 (明細如附表) 為限，其經營附屬事業之所得，不適用本辦法之獎

勵：

一、鐵路：客運所得、貨運所得。

二、公路：通行費收入所得。

三、大眾捷運系統：客運所得。

四、航空站：勞務所得。

五、港埠及其設施：港灣業務所得、棧埠業務所得。

六、停車場：停車費收入所得。

七、觀光遊憩重大設施：勞務所得。

八、橋樑及隧道：通行費收入所得。

經營前項交通建設需購置機器、設備時，其所購置之機器、設備為全新者

，始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但因事實需要，經主管機關洽商財政部專案核

准自國外輸入，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由政府興建完成後移轉民間

機構投資營運其一部或全部者，不在此限。

第 4 條  適用本辦法獎勵之民間機構，其免稅年限如下：

一、鐵路：五年。

二、公路：五年。

三、大眾捷運系統：五年。

四、航空站：五年。

五、港埠及其設施：五年。

六、停車場：四年。

七、觀光遊憩重大設施：四年。

八、橋樑及隧道：五年。

前項免稅年限應連續計算，不得中斷。民間機構在免稅期間內，應按所得

稅法規定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逐年提列折舊。

第 5 條  適用本辦法獎勵之民間機構，應自各該交通建設開始營運後，申報有課稅

所得者，自申報日起六個月內，其申報無課稅所得而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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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課稅所得者，自核定日起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財政部申請核定免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主管機關核准參與交通建設之文件。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營業許可證或執照影本。                

四、主管機關審核交通建設符合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免稅獎勵範圍之證明書

    。                                                          

五、申報有課稅所得者，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收據聯影本；其申

    報無課稅所得而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有課稅所得者，為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核定通知書影本。                                        

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證明之機器、設備清單；清單上應載明機器設

    備名稱、性能、用途、廠別、出廠、購入或進口日期、數量、金額。

第 6 條  民間機構依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選定延遲免稅之期間，應於該條

所定期間內，依下列規定向財政部申請核定之，逾期不予核定；經核定後

，不得再行變更：

一、與申請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同時申請者，應於同一申請書內，敘明自

    行選定開始免稅之期間及其會計年度起訖日期。

二、於核准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後始行申請者，應另備申請書，敘明自行

    選定開始免稅之期間及其會計年度起訖日期。

第 7 條  適用本辦法獎勵之民間機構未能於第五條規定期限內檢齊文件而有正當理

由者，得於該條規定期限內提出補送文件之申請，但應於該條規定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九十日內補送齊全。

逾第五條規定之申請期限或前項規定補送文件之期限者，仍得於第四條規

定之獎勵期間內，就賸餘之期間核定其獎勵。

前項賸餘期間，自應送文件檢齊之當日起算。

第 8 條  適用本辦法獎勵之民間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適用本辦法之獎勵

：

一、未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

二、當年度內受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規定處分。但當年度漏稅額不超過新

    台幣十萬元或短漏報課稅所得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

    者，不在此限。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